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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部 分 為 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代 表 商 議 同 感 關 注 的

事 項 的 閉 門 會 議 ， 其 會 議 記 錄 不 會 上 載 到 警 監 會 網 頁 。  

B 部 ︰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 

引 言

  主 席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出 席 。   

I 通 過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會 議  (公 開 部 分  )的 記 錄  

   2 .  上 次 會 議  (公 開 部 分  )的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

II 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律 事 項 一 覽 表  

3 .  主 席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向 與 會 者 介 紹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二

十 日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七 日 的 投 訴 警 察 課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律

事 項 一 覽 表 。   

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特 別 介 紹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

二 十 日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七 日 期 間 ， 一 覽 表 內 第  A132 、 

A134 及 A165 項 所 述 的 三 宗 個 案 。 該 等 個 案 是 關 於 警 務 人

員 與 投 訴 人 錄 取 警 誡 口 供 時 ， 未 有 遵 從 《 警 務 手 冊 》 第  

14-07(14) ( f ) 條 的 條 文 。 該 三 宗 個 案 的 人 員 在 投 訴 人 拒 絕 簽

署 警 誡 口 供 時 ， 未 有 要 求 一 名 高 級 警 務 人 員 就 警 誡 口 供 作

證 。   

5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《 警 務 手 冊 》

的 有 關 條 文 規 定 ， 「 如 供 述 人 拒 絕 閱 讀 該 口 供 ， 或 在 口 供

的 結 尾 寫 上 以 上 的 聲 明 或 在 口 供 上 簽 署 ， 在 場 的 高 級 警 務

人 員 須 在 供 述 人 面 前 將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記 錄 在 該 份 口 供 上 。

如 供 述 人 不 識 字 或 拒 絕 閱 讀 該 份 口 供 ， 筆 錄 口 供 的 人 員 須

向 供 述 人 複 讀 該 份 口 供 ， 並 詢 問 供 述 人 是 否 想 在 口 供 上 作

2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任 何 修 改 、 更 正 或 增 補 ， 然 後 請 他 在 口 供 的 結 尾 部 分 簽 署

或 作 記 。 警 務 人 員 隨 後 須 在 口 供 上 就 所 做 事 情 作 證 」 。 他

表 示 ， 警 方 已 就 此 制 定 清 晰 程 序 ， 而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人 員 在

進 行 聯 絡 工 作 和 舉 辦 預 防 投 訴 講 座 時 ， 會 提 醒 警 務 人 員 注

意 有 關 指 引 。 此 事 亦 會 轉 交 研 究 預 防 投 訴 警 察 委 員 會 ， 以

供 參 閱 。  

III 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月 統 計 數 字  

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報 告 說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

月 共 接 到  260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增 加  10 .2%(+24
宗 )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接 到  236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數

字 減 少  9 .2%(－ 24 宗 )。  

7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有  127
宗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增 加  60 .8%(+48 宗 )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

十 二 月 接 到  102 宗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數 字 減

少 19 .7%(－ 25 宗 )。  

8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行 為 不 當 ／ 態 度 欠 佳 及

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有  76 宗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減 少  

19 .1%(－ 18 宗 )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接 到  79 宗 「 行 為 不

當 ／ 態 度 欠 佳 及 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數 字 增 加  

3 .9%(+3 宗 )。  

9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有  31 宗 ， 與

上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相 同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接 到  28 宗 「 毆

打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數 字 減 少  9 .7%(－ 3 宗 )。  

10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全 年 接 到 的 投 訴 共 有  2  714 宗 ， 較 二 零

零 七 年 同 期 的  2  528 宗 增 加  7 .4%(+186 宗 )。  

11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共 有  1  161
宗 ， 較 二 零 零 七 年 同 期 的  1  051 宗 增 加  10 .5%(+110 宗 )。  

12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到 的 「 行 為 不 當 ／ 態 度 欠 佳 及 粗 言 穢

語 」 投 訴 共 有  804 宗 ， 較 二 零 零 七 年 同 期 的  675 宗 增 加  

19 .1% (+129 宗 )。  

13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共 有  402 宗 ， 較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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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 零 七 年 同 期 的  449 宗 減 少  10 .5%(－ 47 宗 )。 

1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獲 的

投 訴 中 ， 雖 然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和 「 行 為 不 當 」 的 投 訴 數 字 有

所 增 加 ， 但 未 見 特 別 的 投 訴 趨 勢 。 他 表 示 ， 研 究 預 防 投 訴

警 察 委 員 會 會 就 此 加 緊 教 育 前 線 人 員 ， 以 期 預 防 可 避 免 的

投 訴 。   

15 .  李 國 麟 議 員 問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的 投 訴 數 字 大 幅 增 加 ， 原

因 為 何 。   

1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應 說 ，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的 投

訴 多 與 刑 事 調 查 或 交 通 執 法 行 動 有 關 。 他 暫 時 未 能 確 定 投

訴 增 加 的 背 後 原 因 。   

IV 討 論 個 案  

17 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向 與 會 者 簡 介 討 論 個 案 。 這 宗 個 案 與 警

方 調 查 一 宗 「 無 人 受 傷 交 通 意 外 」 案 有 關 。 事 發 當 日 ， 投

訴 人 駕 車 到  A 先 生 的 住 所 ， 並 把 車 停 泊 在 該 大 廈 的 停 車

場 。 投 訴 人 稍 後 返 回 停 車 場 ， 發 現 右 邊 車 頭 防 撞 槓 有 凹

痕 ， 於 是 報 警 。 當 時 投 訴 人 還 未 決 定 是 否 追 究 ， 到 場 的 警

員 告 訴 她 ， 如 欲 追 究 ， 須 在 十 日 內 聯 絡 負 責 這 宗 案 件 的 調

查 隊 。   

18 .  A 先 生 翻 看 停 車 場 閉 路 電 視 的 錄 影 帶 ， 發 現 有 一 輛 車

多 次 近 距 離 在 投 訴 人 的 車 輛 旁 邊 駛 過 。  A 先 生 知 悉 該 車 屬

同 一 大 廈 的 住 戶  B 先 生 擁 有 ， 並 發 現 該 車 左 邊 車 尾 有 些 藍

色 油 漆 ， 顏 色 與 投 訴 人 的 車 相 同 。  A 先 生 於 是 聯 絡  B 先

生 。  B 先 生 坦 承 自 己 曾 撞 到 投 訴 人 的 車 ， 並 同 意 賠 償 ， 稍

後 又 去 信 投 訴 人 ， 表 示 願 意 支 付 修 理 費 用 。  

19 .  投 訴 人 於 報 案 後 兩 星 期 ， 通 知 警 方 她 決 定 追 究 此 事 。  

B 先 生 向 警 方 口 頭 承 認 曾 撞 到 投 訴 人 的 車 ， 但 沒 有 報 警 。

他 又 告 訴 警 方 ， 他 已 向 投 訴 人 賠 償 修 車 費 用 ， 並 把 雙 方 訂

立 的 賠 償 協 議 書 傳 真 給 此 案 主 管 人 員 ， 但 拒 絕 向 警 方 作 供

和 提 供 其 車 輛 的 油 漆 樣 本 。   

20 .  警 方 經 調 查 後 發 現 有 關 的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沒 有 拍 攝 到

兩 車 真 正 碰 撞 的 情 景 。 此 外 ，  B 先 生 的 車 已 經 打 臘 和 清

洗 ， 所 以 在 車 身 上 找 不 到 藍 色 油 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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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主 管 人 員 認 為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起 訴  B 先 生 ， 於 是 向 他 發

出 勸 喻 信 而 不 提 出 檢 控 。   

22 .  投 訴 人 不 滿 警 方 處 理 這 宗 案 件 的 手 法 ， 於 是 向 投 訴 警

察 課 投 訴 該 案 主 管 人 員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。   

23 . 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警 方 向 律 政 司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。 律 政 司

認 為 ， 警 方 所 掌 握 的 證 據 足 以 起 訴  B 先 生 一 項 「 不 小 心 駕

駛 」 和 一 項 「 沒 有 向 警 方 報 告 交 通 意 外 」 的 罪 名 。 不 過 ，

當 警 方 取 得 上 述 法 律 意 見 時 ， 已 過 了 起 訴 時 限 。   

24 .  投 訴 警 察 課 認 為 ， 主 管 人 員 是 在 考 慮 全 部 證 據 和 相 關

因 素 後 ， 才 決 定 不 提 出 檢 控 ， 這 是 公 正 無 私 的 決 定 。 投 訴

警 察 課 又 指 出 ， 主 管 人 員 的 職 責 是 憑 專 業 知 識 盡 其 所 能 作

出 判 斷 ， 但 這 不 一 定 是 「 正 確 」 的 判 斷 。 投 訴 人 的 決 定 未

必 是 最 佳 的 判 斷 ， 但 他 沒 有 疏 忽 行 事 。 因 此 ， 投 訴 警 察 課

把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的 指 控 列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 

25 .  警 監 會 並 不 同 意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結 果 及 意 見 。 警 監

會 認 為 ， 主 管 人 員 忽 視 了 所 有 環 境 證 據 ， 包 括 閉 路 電 視 片

段 、  B 先 生 坦 承 曾 撞 到 對 方 的 車 並 同 意 賠 償 ， 以 及 投 訴 人

提 供 的 照 片 ， 這 些 均 是 有 力 的 表 面 證 據 ， 足 以 檢 控  B 先

生 。 主 管 人 員 沒 有 就 此 事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， 處 理 有 欠 妥 當 。   

26 .  雖 然  B 先 生 拒 絕 讓 警 方 錄 取 口 供 ， 但 主 管 人 員 應 該 設

法 找  B 先 生 作 進 一 步 查 問 及 錄 取 口 供 。   

27 .  投 訴 警 察 課 與 警 監 會 多 次 討 論 後 ， 同 意 表 面 證 據 十 分

有 力 ， 被 投 訴 人 應 該 嘗 試 找  B 先 生 查 問 ， 並 提 出 檢 控 。 被

投 訴 人 在 查 案 時 確 實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疏 忽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因 此

把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指 控 由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改 列 為 「 證 明 屬

實 」 。   

28 . 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警 監 會 通 過 調 查 結 果 後 ， 再 次 檢 視 對 有

關 警 務 人 員 的 處 分 ， 最 終 決 定 把 原 來 的 「 口 頭 訓 諭 」 加 重

至 「 紀 律 處 分 」 ， 以 充 分 反 映 他 疏 忽 職 守 的 嚴 重 性 。   

29 .  主 席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就 指 控 分 類 由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改 列 為

「 證 明 屬 實 」 ， 以 及 跟 進 行 動 由 口 頭 訓 諭 改 為 正 式 的 紀 律

處 分 發 表 意 見 。   

30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說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與 警 監

會 交 換 意 見 後 ， 接 納 了 警 監 會 的 觀 點 ， 因 此 把 「 疏 忽 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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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」 的 投 訴 列 為 證 明 屬 實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原 先 建 議 給 予 口 頭

訓 諭 ， 是 以 改 善 服 務 為 出 發 點 和 目 的 。 在 覆 查 個 案 時 ， 投

訴 警 察 課 覺 得 被 投 訴 人 是 富 有 經 驗 的 督 察 級 人 員 ， 卻 因 疏

忽 而 造 成 嚴 重 後 果 ， 剝 奪 了 受 害 人 向 司 機 提 出 起 訴 的 權

利 ， 因 此 把 建 議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由 口 頭 訓 諭 改 為 正 式 紀 律

研 訊 。  

31 .  杜 國 鎏 先 生 表 示 ， 這 宗 投 訴 的 分 類 和 跟 進 行 動 在 提 交

警 監 會 後 被 大 加 修 改 。 他 問 可 否 制 訂 一 些 措 施 ， 提 高 投 訴

調 查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， 並 加 強 投 訴 警 察 課 和 警 監 會 之 間 的 意

見 交 流 。   

32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應 說 ， 更 改 指 控 分 類 ， 正

正 顯 示 現 行 投 訴 處 理 機 制 的 其 中 一 個 優 點 。 根 據 該 機 制 ，

警 監 會 會 審 視 所 有 已 由 投 訴 警 察 課 完 成 的 調 查 ， 通 過 投 訴

警 察 課 與 警 監 會 的 坦 誠 交 流 ， 投 訴 調 查 人 員 可 以 全 面 考 慮

不 同 觀 點 。 為 使 委 員 更 加 了 解 警 方 的 職 責 和 慣 常 做 法 ， 當

局 曾 安 排 警 監 會 委 員 定 期 探 訪 警 察 單 位 。 當 局 可 以 安 排 類

似 的 探 訪 ， 讓 委 員 加 深 認 識 警 隊 的 紀 律 程 序 和 指 引 。   

33 .  杜 國 鎏 先 生 詢 問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否 考 慮 安 排 更 多 機

會 ， 與 警 監 會 就 個 別 投 訴 的 分 類 進 行 交 流 。   

34 .  主 席 補 充 說 ， 現 時 雙 方 只 可 在 聯 席 會 議 上 就 個 別 個 案

交 換 意 見 。 他 問 可 否 安 排 一 些 機 會 或 場 合 ， 讓 警 監 會 委 員

在 工 作 層 面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 意 見 或 查 詢 ， 或 互 相 交 流 。   

35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歡 迎 有 關 建 議 ， 並 提 議 與 秘

書 處 跟 進 此 事 。   

36 .  主 席 說 ， 他 翻 看 了 幾 份 警 監 會 前 數 年 的 工 作 報 告 ， 留

意 到 當 局 曾 舉 辦 多 個 簡 介 會 及 參 觀 活 動 。 這 類 活 動 有 助 委

員 審 視 調 查 投 訴 的 工 作 ， 他 相 信 委 員 會 感 興 趣 。 此 外 ， 投

訴 警 察 課 承 諾 舉 辦 警 隊 紀 律 程 序 簡 介 會 ， 主 席 藉 此 機 會 向

該 課 致 謝 。   

37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說 ， 他 們 現 時 每 年 會 為 委 員

安 排 參 觀 警 察 單 位 三 次 。 他 說 如 情 況 許 可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

安 排 更 多 這 類 參 觀 活 動 。   

38 .  張 達 明 先 生 指 出 ， 在 這 宗 投 訴 中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把 建 議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， 一 下 子 由 最 低 級 別 的 口 頭 訓 諭 改 為 展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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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律 研 訊 。 他 問 投 訴 警 察 課 有 否 考 慮 其 他 介 乎 兩 者 之

間 的 懲 罰 ； 該 課 負 責 這 宗 投 訴 的 人 員 ， 在 作 出 原 先 的 決 定

時 ， 又 是 否 有 疏 忽 之 處 。  

39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說 ， 原 先 建 議 的 跟 進 行

動 ， 主 要 是 為 了 改 善 服 務 ， 但 考 慮 到 此 事 的 嚴 重 後 果 及 有

關 人 員 的 經 驗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後 來 覆 檢 個 案 時 更 改 了 建 議 。

他 強 調 不 應 把 建 議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理 解 為 紀 律 程 序 的 終

結 ， 並 認 定 有 關 人 員 必 定 會 受 到 紀 律 處 分 。 這 宗 個 案 會 交

由 紀 律 調 查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他 指 出 ， 在 調 查 投 訴 的 不 同 階

段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曾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並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考 慮 ， 然

後 才 把 分 類 和 跟 進 行 動 更 改 。 更 改 分 類 或 跟 進 行 動 ， 不 應

理 解 為 調 查 投 訴 工 作 有 疏 忽 。   

40 .  主 席 留 意 到 這 宗 個 案 的 被 投 訴 人 在 過 去 兩 年 半 內 曾 被

投 訴  11 次 。 他 問 投 訴 警 察 課 對 經 常 被 投 訴 的 警 務 人 員 會 採

取 何 種 行 動 。   

41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說 ， 對 於 經 常 被 投 訴 的

警 務 人 員 ， 警 方 設 有 機 制 提 醒 有 關 單 位 的 指 揮 官 ， 指 揮 官

可 考 慮 適 當 訓 諭 有 關 人 員 或 覆 核 其 工 作 表 現 。   

42 .  張 達 明 先 生 認 為 ， 警 方 既 然 無 清 晰 指 引 列 明 何 謂 合 適

跟 進 行 動 的 客 觀 準 則 ， 有 關 裁 決 便 全 憑 提 出 建 議 的 人 員 酌

情 決 定 。 他 建 議 警 方 可 考 慮 制 定 這 類 指 引 。   

43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說 ， 警 方 會 把 這 宗 投 訴 的 跟

進 行 動 理 據 告 知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人 員 ， 以 便 他 們 遇 到 類 似 個

案 時 ， 知 道 如 何 提 出 合 適 的 建 議 。   

V 其 他 事 項 及 總 結  

44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七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。  

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
聯 席 秘 書 蕭 傑 雄  

投 訴 警 方 獨 立 監 察 委 員 會

聯 席 秘 書 周 允 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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